
苏教职函〔2026〕X号

省教育厅等十五部门关于举办“中国银行
杯”2026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

商务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卫生健康委、总工会、团委、妇联、职

教社，各高职院校：

江 苏 省 教 育 厅
江 苏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江 苏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江 苏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
江 苏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江 苏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江 苏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江 苏 省 商 务 厅
江 苏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
江 苏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共 青 团 江 苏 省 委
江 苏 省 总 工 会
江 苏 省 妇 女 联 合 会
江 苏 省 中 华 职 业 教 育 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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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和全国、

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

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、《关于深化现代

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22〕65号）和省委

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办发〔2024〕1号）等要求，进一步发挥

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引领作用，展示和检验职业教育技能教学成

果，加快推进江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定于2026年3

月举办2026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大赛时间

2026年 3月-4月

二、组织机构

本次大赛由省教育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

运输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卫生健

康委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、省妇联、江苏省中华职教社联合主办，

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协办。成立大赛组织委员会（名单详见附件

1），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秘书处。

三、竞赛项目及参赛对象

（一）组别设置

大赛设中职组和高职组。中职组所有赛道均设置学生赛、教

师赛；高职组所有赛道均设置学生赛，部分赛道设置教师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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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赛道及赛项设置

本次大赛设置38个赛道，其中中职组在32个赛道中设56个可

选项目（其中智能财税基本技能项目含省第四十六届珠算技术比

赛）、高职组在38个赛道中设106个可选项目。中职组赛道设置

详见附件2，高职组赛道设置详见附件3。

（三）组队方式

学生赛为团队赛，以学校为单位组队，不得跨校组队，每支

参赛队伍由 2-4名选手组成。教师赛为个人赛或团体赛。

（四）参赛名额

中职组每个可选项目的学生赛、教师赛各设区市可分别报 2

支参赛队。高职组每个可选项目的学生赛、教师赛各高职院校分

别限报 1支参赛队。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经过选拔可报 3-5支

参赛队参加高职组学生赛比赛，2支参赛队参加高职组教师赛比

赛。

（五）参赛对象

中职组学生参赛对象为全省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学校）全

日制在籍在校生及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在籍在校生；已在国

赛、省赛中获得过一等奖或在世赛争夺赛中获得过金奖的学生不

得参加中职组同一项目的比赛。高职组学生参赛对象为全省高职

院校（含职业本科学校）全日制在籍在校生及五年制高职四至五

年级在籍在校生；已在国赛、省赛中获得过一等奖或在世赛争夺

赛中获得过金奖的学生不得参加高职组同一项目的比赛。

中职组教师参赛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学校）在编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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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或 2023年 9月以前聘用的在聘教师；近两年内获得过国赛、

省赛一等奖的教师不得参加中职组同一项目的比赛。高职组教师

参赛对象为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且 2024年 5月 1日之前入

职的教师，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需有五年制高职四、五年

级任课经历方可参加高职组比赛；近两年内获得过国赛、省赛一

等奖的教师不得参加高职组同一项目的比赛，近两年内获得过中

职组国赛、省赛一等奖的教师不可参加高职组同一项目的比赛的

比赛。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只可选择中职组或高职组一个

组别参赛，参赛组别确定后不再变化。

学生赛每个参赛队最多可报 2名指导教师，教师赛不设指导

教师。

学生组参赛对象所学专业须为报名参赛赛道对应的专业类

包含的专业，各赛道对应专业另行公布。

四、竞赛命题

本届大赛有序对接《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实施方

案》，紧密结合我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实际和行业企业生产实际，

参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行业有关标准，由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

命题。中职组赛项比赛内容原则上分为理论（占比10%）、技能

（占比70%）、展示讲解（占比20%）三个部分；高职组赛项比

赛内容原则上分为技能（占比80%）和展示讲解（占比20%）两

个部分。命题范围详见《2026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规

程》（另行发布）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

—5—

（一）选手奖励

1. 各项目设一、二、三等奖。以项目实际参赛队总数为基

数，按比赛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

为 10%、20%、30%（小数点后四舍五入）。

2. 参加中职组比赛并获得相应奖项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可

享受中职职教高考招生相应的奖励政策，但必须按时参加中职职

教高考招生报名和考试，具体奖励政策及实施办法详见省教育厅

关于江苏省中职职教高考实施办法的有关通知。

3. 参加高职组比赛获省赛一等奖或江苏推荐参加世界职

业院校技能大赛获二等奖以上普通高职（专科）在校学生，

可享受普通高校“专转本”有关奖励政策，但必须按时参加全省

统一的“专转本”考试。因赛事时间晚于“专转本”录取时间等

客观原因造成的特殊情况，另行研究处理。具体奖励政策及

实施办法详见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“专转本”工作

的有关通知。

（二）指导教师奖

对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颁发指导教师奖。

自2025年起，代表江苏参加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的省

赛优秀选手不再给予物质奖励。

六、大赛经费及其他安排

本届大赛经费由主办单位和各项目承办院校及协办单位共

同筹集。省财政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赛事组织、专家、裁判、仲裁、

监督等人员聘请费用等。承办及协办单位负责设备购置和租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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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场宣传、赛场工作人员劳务以及选手市内交通等费用。大赛统

一安排食宿，费用由参赛学校自理。

各项目承办院校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财务制度，提高经费使用

绩效，并在省赛或国赛结束后一个月内向组委会办公室提交当年

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经费审计报告。

附件：1. 2026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名单

2. 2026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项目一览表

3. 2026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项目一览表

省教育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省交通运输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商务厅

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卫生健康委 省总工会

团省委 省妇联 省中华职教社

2026年 月 日


